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服务范围

拟采购一名供应商对我区建成区所有需要消杀区域进行统一病媒生物防制

专业消杀，具体范围为：市中区建成区内所有需要消杀区域（含白马片区）的居

民户、公共区域、食品“三小”、公卫“五小”行业、市政设施、农贸市场、环

卫设施、城乡结合部、河堤岸边、拆迁场地等。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时间及频次

签订合同后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业主需求，开展 2次全覆盖病媒

生物防制消杀，其余时间根据监测结果和采购人要求实时开展补充消杀。

★（二）药品及服务清单

序号 类别
药械名

称
技术参数

全年消杀

预估药品

数量

备注

1 灭鼠药

溴敌隆

或溴鼠

灵

剂型：饵剂

有效成分含

量：0.005%

6000 公斤

用于内江市市中区建

成区范围的外环境、绿

化带、公园、广场、公

共厕所、车站、垃圾中

转站、果皮箱、农贸市

场、五小行业、机关单

位外环境、居民小区外

环境、下水道等场所灭

鼠。

2

灭蚊蝇

药

氯

菊·烯

丙菊酯

剂型：水乳剂

有效成分含

量：不低 于

10.4%

2500 公斤

用于内江市市中区建

成区范围的外环境、绿

化带、公园、广场、公

共厕所、车站、垃圾中

转站、果皮箱、农贸市

场、机关单位外环境、

居民小区外环境等场

所灭蚊蝇。

3
氯氰菊

酯

剂型：可湿性

粉剂

有效成分含

量：不低于 5%

2500 公斤

4 吡丙醚
剂型：颗粒剂

有效成分含
500 公斤

用于内江市市中区建

成区消杀范围内的蚊



量：不低 于

0.5%

蝇孳生场所灭蚊蝇幼

虫。

5

灭蟑螂

药

吡虫啉

或乙酰

甲胺磷

剂型：饵剂

有效成分含

量：不低于 2%

净含量：不低

于 5 克/袋

40000 袋

用于内江市市中区建

成区范围的五小行业、

农贸市场、居民住户等

场所灭蟑螂。

6 氯氰菊

酯

剂型：热雾剂

有效成分 含

量：不低于 1%

500 公斤

用于内江市市中区建

成区范围的下水道、雨

水井等场所灭蟑螂。

7

器械

陶瓷毒

饵盒

长宽高：不小

于 30cm ×

11cm×11cm

5000 个

安装在内江市市中区

建成区范围的公园、广

场、农贸市场、机关单

位外环境、居民小区外

环境等适宜场所投放

鼠药。

8 防鼠网
孔径：不大于

1cm×1cm
3000 个

安装在内江市市中区

建成区范围公共区域

的下水道、污水井等适

宜场所防鼠。

9 消杀服务 灭鼠、灭蚊、

灭蝇、灭蟑螂
\

签订合同后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业

主需求，开展 2次全覆

盖病媒生物防制消杀，

其余时间根据监测结

果和采购人要求实时

开展补充消杀。

供应商报价包含：药品施撒投放，毒饵盒、防鼠网安装安放，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置，运输费、设备使用费、辅助材料费、安全保障措施费、税收、利润

等相关费用。

（三）消杀要求

1.做好日常消杀巩固工作。需要增设的设施应向采购方提出建议。

2.确保药物使用安全、有效。投（施）药后，应向采购人指出需防护的部位

和措施并安装指示牌警示。

3.事先做好施药前提示，不能影响居民的学习、工作、生活。



4.确保对采购人辖区内的动植物及公共设施不造成损害。

5.确保作业安全。若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及存在安全隐患造成自身和

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其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6.开展日常消杀维护，确保消杀效果。

7.统一、集中开展消杀工作时，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采购人告知消杀服务时

间。

8.统一着装、佩证上岗、明确任务、文明作业。填写服务登记卡，并请服务

单位有关人员签字，作为当次服务的凭据。

9.操作人员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

10.有责任指导责任单位修复、增设防鼠设施和做好日常灭鼠除害的巩固工

作。

11.成交供应商所有工作人员在消杀服务期间，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

有任何违法违规事件发生。

（四）服务质量要求

按照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要求，城区病媒生物密度须达到《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2021 年版），即建成区鼠、蚊、蝇、蟑螂的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

控制水平标准 C级要求和《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及

〈灭鼠、蚊、蝇、蟑螂考核鉴定办法〉的通知》（全爱卫发〔1997〕5 号）要求，

确保 2023 年通过省爱卫办的达标考核，同年通过全国爱卫会组织的暗访和考评

考核，使我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达标。

（五）实施要求

1.项目总体要求：

（1）货物质量保证：成交供应商提供所有货物必须在有效期范围内的正品，

所有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要求。

（2）权利保证：成交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所使用货物或技术服务不受第三

方关于侵犯其所有权、专利权、商标权、设计权、著作权等指控,成交供应商在

开展 2023 年内江市市中区建成区病媒生物防制达标服务过程中，一方面须加强

作业防护，另一方面在提供药物和投放活动过程中加强宣传，确保无任何重大责



任事故出现，如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任何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三、商务要求其他要求

（一）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20%；完成第一次全面消杀后 15 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40%；完成第二次全面消杀并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支付剩余合

同金额。

（三）验收

项目完成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收到验收申请 5日内，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

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

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注：1、以上带“★”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如有负偏离作

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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